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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文）及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

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［2005］120 号）的要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

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、利润分配及公司《2015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

告》等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发表如下意见：  

 

一、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

况，以及公司审计会计师出具的公司《201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

情况的专项说明》。 

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，报告期内，除因重大资产出售事

宜发生往来以外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，也不存在

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。 

 

二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本公司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，也没有为控股

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。 

我们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执行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，严格控制

对外担保风险，不存在证监发[2003]56 号文规定的违规对外担保情况。同时公司

已根据中国证监会、银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〔2005〕12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制订了《关于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》

以及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，明确规范了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，支付程序，

关联交易的基本原则、审批权限、审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等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

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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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本公司2015年实现合并利润总额

为41,786,538.36元，扣除所得税费用21,876,916.97元，净利润19,909,621.39

元，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合并净利润为27,609,754.23元。本年末合并未分

配利润余额为-57,145,975.47 元。 

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，同时考虑到2015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数，公司

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我们认为此分红方案，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同

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

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

系建设、完善、运行及监督情况，公司制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程序和方法、

内部控制缺陷及其认定、整改情况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公司已根据自身的实

际情况和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规范体

系，能够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起到有效控制和监督作用，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协

调、有序、高效运行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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